
 

关于准备国家助学贷款申办材料的通知 

各位老师： 

我校国家助学贷款签订工作预计在 9月下旬开展，如有学生准备申请，请各

位老师通知学生尽早准备如下申办材料： 

1）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未满 18 周岁，即 1992 年 12 月 1 日后

出生的学生需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监护人担保的公证书原件）； 

2)本人法定监护人及第三方亲属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法定监护人及第三方亲

属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的一张三个月以内的缴费单据原件； 

3)《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由本人家庭所在地的乡、镇、街道

民政部门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实、盖章； 

4)有效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复印件及相应存折首页的复印件； 

5)老生需提供全部的成绩单，并由院系负责人签字盖章。 

 

 

 

 

东南大学学生贷款管理办公室 

2010 年 8 月 30 日     

 

 

 

 

 

 

 

 

 

 

 



附件：国家助学贷款申办材料范本 

1、借款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2、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实、盖章 

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的章也可以，但是，其下属的办公室，例如

社会事务办公室，是没有效用的。 

 

 

 

 

 

 

 

 



 

 

3、如借款人为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被监护

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声明的公正。 

未成年的定义：未满 18 周岁，即 1992 年 12 月 1 日后出生的学生。 

公证书由当地公正部门出具。 



 

4、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包括本人法定监护人及第三方亲属身份证复

印件。第三方亲属例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等。 



 

 

 

 

 

 

 

 

 

 

 

5、还款存折复印件 

如若无法取得还款存折，可携带本人身份证、中国银行借记卡至中行

任一网点柜台办理 7862 交易，打印出该借记卡的账号 



 

 

 

 

 

 

6、国家助学贷款联系方式确认函 

需提供父母双方以及第三方亲属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或手机）的一张三个月以内

的缴费单据原件。 



注：若父母共用一部电话，请注明； 

若电话单据上用户名与实际使用者不一致，请注明实际使用者； 

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第三方亲属与电话单据上的第三方亲属要

一致。 

 


